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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單位：數理精算部精算一科 

最新更新日期：115.01.01 

更新週期:自異動日起 30日內揭露 

 

一、各項保險商品短期費率表 

任意車險： 

a. 一年期商品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未滿一個月者 15 

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 25 

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 35 

三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者 45 

四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者 55 

五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者 65 

六個月以上未滿七個月者 75 

七個月以上未滿八個月者 80 

八個月以上未滿九個月者 85 

九個月以上未滿十個月者 90 

十個月以上未滿十一個月者 95 

十一個月以上至十二個月者 100 

 

b. 二年期商品 

期          間 
按二年保險費 

百分比（%） 

未滿一個月者 7.9 

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 13.1 

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 18.4 

三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者 23.7 

四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者 28.9 

五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者 34.2 

六個月以上未滿七個月者 39.4 

七個月以上未滿八個月者 42.1 

八個月以上未滿九個月者 44.7 

九個月以上未滿十個月者 47.3 

十個月以上未滿十一個月者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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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間 
按二年保險費 

百分比（%） 

十一個月以上至一年者 52.6 

一年以上未滿一年一個月者 54.6 

一年一個月以上未滿一年二個月者 58.5 

一年二個月以上未滿一年三個月者 62.5 

一年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四個月者 66.4 

一年四個月以上未滿一年五個月者 70.3 

一年五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六個月者 74.3 

一年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七個月者 78.2 

一年七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八個月者 82.2 

一年八個月以上未滿一年九個月者 86.2 

一年九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十個月者 90.1 

一年十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十一個月者 94.0 

一年十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年者 98.0 

二年整者 100.0 

 

火災保險主險、商業火災綜合保險-火災事故：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一個月以下 15 

二個月 25 

三個月 35 

四個月 45 

五個月 55 

六個月 65 

七個月 75 

八個月 80 

九個月 85 

十個月 90 

十一個月 95 

不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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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綜合保險-財物損失保險、費用補償、責任保險、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一個月以下者 15 

超過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含)者 25 

超過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含)者 35 

超過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含)者 45 

超過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含)者 55 

超過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含)者 65 

超過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含)者 75 

超過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含)者 80 

超過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含)者 85 

超過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含)者 90 

超過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含)者 95 

超過十一個月以上者 100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超額保障附加條款：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一個月以下者 19 

超過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含)者 26 

超過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含)者 34 

超過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含)者 42 

超過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含)者 49 

超過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含)者 56 

超過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含)者 64 

超過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含)者 71 

超過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含)者 78 

超過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含)者 86 

超過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含)者 93 

超過十一個月以上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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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保險： 

(一)保險期間於每年十一月一日至翌年四月三十日者按下列規定計算：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未滿三個月 5 

三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 10 

四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 15 

五個月以上 20 

(二)保險期間於每年五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者按附加險全年保費百分之百計算。 

(三)保險期間跨越前二款者，其保費最高以附加險全年保費之百分之百為限。 

 

 

長期住宅火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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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保險傷害險種：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一日 5 

一日以上未滿一個月者 15 

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 25 

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 35 

三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者 45 

四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者 55 

五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者 65 

六個月以上未滿七個月者 75 

七個月以上未滿八個月者 80 

八個月以上未滿九個月者 85 

九個月以上未滿十個月者 90 

十個月以上未滿十一個月者 95 

十一個月以上至十二個月者 100 

 

住家綜合保險-水漬保險、住家綜合保險與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非屬前述所列險種之附加條

款、特定事故房屋跌價補償附加條款、超額竊盜保險附加條款：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一個月以下者 35 

超過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含)者 45 

超過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含)者 55 

超過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含)者 65 

超過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含)者 75 

超過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含)者 80 

超過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含)者 85 

超過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含)者 90 

超過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含)者 95 

超過九個月以上 100 

不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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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保險非屬前述所列險種：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一個月 35 

二個月 45 

三個月 55 

四個月 65 

五個月 75 

六個月 80 

七個月 85 

八個月 90 

九個月 95 

十個月至十二個月 100 

不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旅行平安保障保險、旅行不便綜合保險： 

期          間 
按保險期間 180天 

保險費百分比(%) 

保險期間 1日 8.6 

保險期間 3日 10.1 

保險期間 5日 16.2 

保險期間 7日 18.7 

保險期間 14日 25.5 

保險期間 21日 31.9 

保險期間 31日 38.5 

保險期間 45日 48.3 

保險期間 60日 59.1 

保險期間 90日 73.1 

保險期間 120日 85.6 

保險期間 150日 94.1 

保險期間 180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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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保險、健康保險：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按半年繳保險費 按季繳保險費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一日 5 10 20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30 5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50 8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100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80 ---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90 ---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100 ---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 ---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 ---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 ---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 ---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 ---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 --- 

 

公共意外險： 

期          間 應收全年保險費之百分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5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90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5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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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百分比（%） 

未滿一個月者 25 

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 30 

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 35 

三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者 45 

四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者 55 

五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者 65 

六個月以上未滿七個月者 75 

七個月以上未滿八個月者 80 

八個月以上未滿九個月者 85 

九個月以上未滿十個月者 90 

十個月以上未滿十一個月者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 100 

 

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 

1. 保險經過期間小於或等於一年： 

依承保年期小於一之年期係數計算應收總保費後，返還與期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例子：如保險期間十個月，保單於生效後八個月終止，則返還下列金額： 

返還金額=期初收取總保費×(1−
0.8

0.9
) 

承保年期小於一年 係數 

3個月以內 0.5 

6個月以內 0.7 

超過 6個月~ 8個月內 0.8 

超過 8個月~10個月內 0.9 

10個月以上至 12個月 1 

 

 

2. 保險經過期間大於一年： 

依保險經過年數(n)、並以 n與(n+1)年期係數差額之日數比例計收總保費，返還與期

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例子：如保險期間五年，於保單生效後二年又九十天終止(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為

例)，則返還下列金額：       

返還金額=期初收取總保費×返還金額 

        =期初收取總保費× [1 −
1.36

1.84
−

1

1.84
× (1.57 − 1.36) ×

90

365
] 

註：營繕工程結束或經啟用、接管、驗收而終止者，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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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年期 係數 

1 1 

2 1.36 

3 1.57 

4 1.72 

5 1.84 

6 1.93 

7 2.01 

8 2.08 

9 2.14 

10 2.2 

超過 10 2.29 

註：承保年期介於上表表列年期間者，採用內插法(以日數比例法)估計，四捨五入取

位至小點後 2位。 

 

產品責任保險： 

期          間 
實際保費 

應乘倍數 
期          間 

實際保費 

應乘倍數 

保險單有效天數 1日 18.52 保險單有效天數 110-116日 1.32 

保險單有效天數 2日 10.91 保險單有效天數 117-120日 1.31 

保險單有效天數 3-4日 6.36 保險單有效天數 121-124日 1.30 

保險單有效天數 5-6日 4.88 保險單有效天數 125-127日 1.29 

保險單有效天數 7-10日 4.11 保險單有效天數 128-131日 1.28 

保險單有效天數 11-12日 3.44 保險單有效天數 132-138日 1.27 

保險單有效天數 13-14日 3.13 保險單有效天數 139-142日 1.26 

保險單有效天數 15-16日 2.97 保險單有效天數 143-149日 1.25 

保險單有效天數 17-18日 2.84 保險單有效天數 150-156日 1.24 

保險單有效天數 19-20日 2.74 保險單有效天數 157-160日 1.23 

保險單有效天數 21-22日 2.65 保險單有效天數 161-171日 1.22 

保險單有效天數 23-25日 2.48 保險單有效天數 172-178日 1.21 

保險單有效天數 26-29日 2.26 保險單有效天數 179-182日 1.20 

保險單有效天數 30-32日 2.17 保險單有效天數 183-187日 1.19 

保險單有效天數 33-36日 2.03 保險單有效天數 188-191日 1.18 

保險單有效天數 37-40日 1.92 保險單有效天數 192-200日 1.17 

保險單有效天數 41-43日 1.87 保險單有效天數 201-205日 1.16 

保險單有效天數 44-47日 1.79 保險單有效天數 206-209日 1.15 

保險單有效天數 48-51日 1.72 保險單有效天數 210-218日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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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間 
實際保費 

應乘倍數 
期          間 

實際保費 

應乘倍數 

保險單有效天數 52-54日 1.67 保險單有效天數 219-223日 1.13 

保險單有效天數 55-58日 1.64 保險單有效天數 224-232日 1.12 

保險單有效天數 59-62日 1.59 保險單有效天數 233-241日 1.11 

保險單有效天數 63-65日 1.57 保險單有效天數 241-250日 1.10 

保險單有效天數 66-69日 1.53 保險單有效天數 250-255日 1.09 

保險單有效天數 70-73日 1.50 保險單有效天數 256-264日 1.08 

保險單有效天數 74-76日 1.49 保險單有效天數 265-278日 1.07 

保險單有效天數 77-80日 1.46 保險單有效天數 279-287日 1.06 

保險單有效天數 81-83日 1.45 保險單有效天數 288-296日 1.05 

保險單有效天數 84-87日 1.43 保險單有效天數 297-310日 1.04 

保險單有效天數 88-94日 1.40 保險單有效天數 311-323日 1.03 

保險單有效天數 95-98日 1.38 保險單有效天數 324-337日 1.02 

保險單有效天數 99-105日 1.36 保險單有效天數 338-355日 1.01 

保險單有效天數 106-109日 1.34 保險單有效天數 356-365日 1.00 

 

 

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 

要保人於保單生效後辦理契約終止者，應返還之保費計算方式如下： 

(1) 保險經過期間小於或等於 1年： 

a. 承保年期小於 1之年期係數計算應收總保費後，返還與期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b. 如保險期間 10個月，保單於生效後 8個月終止，則返還下列金額： 

期初收取總保費×(1-0.8÷0.9) 

(2) 保險經過期間大於 1年： 

a. 依保險期間經過之年數(n)、並以 n與(n+1)年期係數差額之日數比例計收總保費，

返還與期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b. 如保險期間 5年，於保單生效後 2年又 90日終止(以 1年 365天為例)，則返還下

列金額： 

期初收取總保費×[1-1.36/1.84-(1÷1.84)×(1.57-1.36)×(9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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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農作物保險：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要保人於每年十二月一日至翌年五月

十五日終止本保險契約 
71 

要保人如於每年五月十六日至十一月

三十日終止本保險契約 
100 

 

番石榴農作物保險：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要保人於每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終止本保險契約 
80 

要保人於每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

日終止本保險契約 
90 

要保人於每年九月一日至翌年四月三

十日終止本保險契約 
100 

 

其他商品： 

期          間 
按全年保險費 

百分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二、退費係數= 1 － 短期費率係數 

 


